
附約 

立合約人：  

麻吉行得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於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所建立之一

站式平台採購甲方提供之雲端解決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雙方簽訂「雲端解決方案買賣

定型化契約」。甲方為拓展行車智慧支付服務(以下簡稱甲方服務)，針對乙方經營之服務據

點（以下簡稱合作據點），協議由甲方協助於合作據點或企業車輛管理整合多元支付平台，

雙方同意以本合約約定並共同遵守： 

 

第一條: 合作內容 

一、甲、乙雙方本次合作內容如下： 

  甲方： 

 甲方提供宣傳物，宣傳物包含但不限於直式桃太郎旗、海報、DM 宣傳物、衛

生紙及海報，並佈置於合作據點。 

 甲方於服務內，透過乙方所提供之資料或 API，收錄乙方所擁有的合作據點資

訊（或企業車輛資訊）。 

 甲方並同意於相關行銷管道中，宣傳彼此品牌，並同意於公開媒體上面曝光彼

此合作訊息。 

 甲方同意與合作據點之設備商進行程式介接作業，以供甲方服務導入合作據

點，惟程式之介接規格須遵循甲方提出的介接規格書。 

 

乙方： 

 合作期間，若合作據點現場營運問題導致甲方服務異常或衍生爭議，乙方承諾

以誠信原則盡力協助排除。 

 服務場景資料串接：乙方同意提供合作據點資訊，包含但不限於位置、證號、

收費標準、車位數並依照甲方規範的資料格式提供給予甲方服務內使用。 

 企業車輛管理資料串接：乙方同意提供企業車輛資訊，包含但不限於車號、使

用油種、使用人聯絡手機、檢驗及規費到期日並依照甲方規範的資料格式提供

給予甲方服務內使用。 

 合作據點宣傳：乙方同意甲方於其所擁有之合作據點內佈置甲方服務相關佈置

物，並協助甲方張貼相關佈置物於甲乙雙方合議之位置。 



 乙方承諾甲方於合作據點主要推廣甲方服務，並協助甲方及其服務使用者使用

入場。合作據點若同時支援其他支付服務，須保障甲方服務使用者得優先以甲

方服務進行付款，或直接透過甲方平台開放其他支付服務使用。 

 行銷活動：乙方承諾於相關行銷管道中，宣傳彼此品牌，並同意於公開媒體上

面曝光彼此合作訊息。 

 

第二條: 合作據點或車輛 

(一) 合作據點係指乙方所經營之服務據點，亦為乙方向甲方採購方案的使用場所 。 

(二) 合作車輛係指乙方所使用、管理或有合作關係之營業用車輛，亦為乙方向甲方採購

方案的使用對象。合作車輛清單，另詳細記載於附件一。 

第三條：合作期間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合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十二個月。 

 

第四條：合作條件與付款 

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針對合作據點之合作，雙方同意以下條件： 

(1) 甲方協助乙方於合作據點開通、安裝並整合多元支付，提供合作據點得使用甲

方服務，乙方須給付金額如下： 

方案 安裝導入 

開通費 

系統軟體 

授權費 

平台服務費 

（每月） 

• 加油站線上 POS 整合系統 $ 48,800 $ 12,600 $ 1,500 

• 停車場多元支付整合系統

專案 

$ 30,000 - $ 2,500 

• 多元支付整合系統專案 $ 30,000 - $ 2,500 

• 企業費用整合支付系統 $ 30,000 - $ 2,500 

 

(2) 乙方須於服務上線前，以雙方及「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

約定付款方式，依照本條第一項規定，支付款項。 

 



第五條：服務穩定性 

為維持合作據點的服務提供穩定性，甲方承諾以誠信原則維護以下系統服務作業原則： 

(3) 系統可用性達 99.5% 以上。 

(4) 客服服務時間為每周一至周五的 11:00 至 18:00，客戶如有無法正常使用之情

事，甲方於接獲客戶通知後於服務時間的 24 小時內恢復正常使用。 

(5) 如系統服務發生異常或中斷，導致客戶無法使用服務滿 72 個小時以上，將延

常使用三天。 

(6) 甲方將依照以下問題層級，在約定時間內回應： 

(1) 核心系統問題，於 15 分鐘內回應。 

(2) 重要系統問題，於 60 分鐘內回應。 

(3) 支援系統問題，於 1 工作天內回應。 

(7) 系統將每 24 小時備份一次，備份保留 7 天，可還原到這期間任意時間點。 

 

第六條: 稅捐及費用之負擔 

雙方因本合約所生之稅捐與費用，由雙方各自依法負擔。 

 

第七條: 送達之方式 

雙方因本合約所為之意思表示，應以書面按下列地址送達他方連絡人。因可歸責於他方

之事由(包括但不限於變更未即通知、停止營業、他遷不明)，致無法送達時，雙方同意

自通知或意思表示發出之翌日起第三日，視為送達。但明知或可得而知他方變更後之連

絡人或地址時，不在此限。 

 甲方聯絡人：劉宜庭 

 職稱：商務長 

 電話：02-7713-7995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295 號 13 樓 

 聯絡信箱：bd@pklotcorp.com 

  

 乙方聯絡人： 

 電話： 

 地址： 

 聯絡信箱： 



 

第八條: 保密協定 

一. 任一方應採取與自己處理或保管機密資訊之相同標準（但不得低於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保管他方（以下稱揭露方）所揭露之機密資訊，機密資訊包括但不

限於因執行本合約所得知、接觸或持有之任何關於本合約及其附件、揭露方及其

關係企業、客戶、員工等之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文件、圖說、報表、電腦資

料、數據、營業秘密等）、甲方提供予乙方之應用程式程式碼、使用者介面設計

及帳號密碼，或乙方主機位置與其餘提供之主機位置等，不論口頭、書面或任何

形式。未經揭露方事前之書面同意，收受他方機密資訊之一方（以下稱收受方）

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交付或洩漏機密資訊予第三人，且不得為自己或第三

人之利益使用機密資訊於本合約無關之工作。 

二. 收受方應負責使其受僱人、受聘人、代理人或履行輔助人遵守本條之保密義務。 

三. 合約效力消滅時，保密義務於合約效力消滅後不消滅。收受方應依揭露方要求銷

毀或返還機密文件、物品、設備，不留存任何備份。   

 

第九條：智慧財產權 

一. 甲方提供之本合作據點軟體功能、宣傳物或其他不限形式之資料，其著作權、商

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皆屬甲方所有，反之，由乙方提供予甲方之其他不限形式

之圖文資料，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皆屬乙方所有，依本合約第一

條第一項宣傳彼此品牌時，甲乙雙方同意就上開資料為相互授權使用且不應逾越

本合約目的；如任一方另有其他合理使用事由，仍應事先徵得他方事前書面同

意。 

二. 甲、乙雙方保證其所提供之資訊或創作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肖像

權或其他權利，任一方因使用前述之資訊而導致被訴或被請求時，應由可歸責之

一方負責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經判決確定之訴訟費與他方因此所受之損

失）。  

 

第十條：合約生效、效力與修改 

一、本合約自簽約日起生效，且本合約簽署之人皆已得甲、乙雙方合法授權。 

二、本合約終止後或屆滿後未續約時，並不影響第八條與第九條之效力。 

三、本合約之修改與任何變更，應經雙方以書面為之。 

 

第十一條：權益與責任 

一. 乙方擔保其所提供之合作據點（或企業車輛）資訊、靜態資訊及動態資訊均與客觀



事實相符。 

二. 乙方保證有權使用並提供合作據點（或企業車輛）資訊、靜態資訊及動態資訊。 

三. 乙方保證合作據點有投保超過一百萬元以上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並予以公告。 

四. 乙方保證擁有合作據點之合法經營權利，合作據點之合作據點登記證係合法有效且

其設施或營運應遵守合作據點法、消防法、建築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五. 乙方保證擁有企業車輛之所有權、有效合法之經營權或合作關係。 

六. 乙方保證因本合約所提供之所有資訊，並未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因第三人

主張本合約之工作項目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致甲方被訴或被請求時，

乙方應負責處理。 

七. 第三人主張侵權情事屬實且係可歸責於乙方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甲方因此

所受之一切損失（包括但不限於訴訟及律師費用）。 

 

第十二條：合約終止  

一.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有違反本合約之約定，或有其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

情事，經他方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他方得逕以書面通知違約方終止本合

約，並要求違約方賠償因此所生之全部損失。 

二.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遵守契約合作年限，若乙方提前解約或因乙方所致合作場站

無法正常支援甲方服務，須賠償甲方部署甲方服務之所有成本。 

 

第十三條：爭議解決方式  

一. 履約爭議發生後，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份乙方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 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四條：存續條款 

本合約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等約定，除另有約定外，不因

本合約之消滅而受影響。 

 

第十五條：附則  

一. 本合約之內容未經甲、乙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或修改，或擅將本合約之權利義

務讓與任何第三人。 

二. 本合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一份。  

(以下空白)     

 

 



 

 

立合約人  

甲方： 麻吉行得通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余致緯 

統一編號： 55762636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295 號 13 樓 

 

  

乙方：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